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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學 生 會 會 費 條 例 
093.04.26學生議會第四屆第四次臨時會三讀通過 

102.06.24學生議會第十三屆第二會期第二次臨時會三讀修正通過第 5、7條 

102.12.17學生議會第十四屆第一會期第四次常會三讀修正通過第 2、2-1、5、6、7、14、15條，以及增訂 8、

9、10、11、12、13條 

112.04.26學生議會第二十三屆第二會期第二次常會三讀修正通過第 2-1、13條 

113.04.30學生議會第二十四屆第二會期第三次常會三讀修正通過全文 17條 

113.06.03學生議會第二十四屆第二會期第四次臨時會三讀修正通過第 8條 

 

第 一 條 為保障會員繳納、減免、退還會費之權益，並使本會財務穩定健全，實現

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及本會組織章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意旨，特制

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本條例主管單位為本會幹事會財務部，執行會費收取及退還事宜。 

會費得委託本校代收，其執行事項視同由主管單位作成。 

本條例所定之申請，均向主管單位為之。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定之期日，依本校年度行事曆為準。但本校年度行事曆未訂定之

期日，或有特殊原因而須變更期日時，依主管單位之公告。 

第 四 條 本會因收取會費，對會員負有實現組織章程所定宗旨及權利之現時義務。 

第 五 條 會費金額，應以國幣元計算，並應為正整數。 

本會幹事會不得停收會費，學生議會亦不得討論或決議停收會費。 

會費金額應依據會務營運所需成本及費用，及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

適時檢討並提案調整；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距前次調整會費金額之

學年起始日達正負五個百分點以上，或連續三學年未調整會費金額時，應

主動提案調整。 

第 六 條 會費金額，得依下列方式向學生議會提案調整；未調整者，逕依前一學

年度會費金額定之： 

一、本會會長提案。 

二、公告當選之次屆候任會長，委請當屆會長提案；調整案於次學年起

始日三十日前向當屆會長提出且無其他可歸責於次屆候任會長及當屆會

長之原因者，當屆會長不得拒絕，並應適時咨請學生議會召開臨時會。 

三、前款情形當屆會長因故未為提案時，次屆候任會長委請當屆學生議

員二人以上提案。 

四、因故未能選舉產生次屆會長、副會長時，由現任學生議會議長提

案。 

五、有本條例所定應主動提案調整會費金額之事由時，亦得由學生議員

二人以上提案。 

會費金額之調整，經學生議會大會決議後，自次一學年實施，並於該學年

第一學期註冊起始日前由學生議會公告決議結果，決議為通過者並由幹事

會公告調整提案及其全部附件資料。 

第 七 條 前條調整之提案，除調整後之數額外，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會費金額調整之理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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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三學年度本會會費預計收取數及實際收取數。 

三、前三學年度本會餘絀數。 

四、會費金額調整後當學年之預計收取數。 

五、其他佐證會費金額調整理由之參考資料，得包括有關總體經濟、會務

營運成效及收支估測，及各國立大學學生會會費收取概況等。 

第 八 條 會費金額之調整提案，由學生議會大會審查，並於提案送達秘書處後三

十日內審議完畢；程序暨法規委員會應就合於前二條規定之調整提案排

入大會議程。 

學生議會審議前項調整提案時，得決議退回調整提案重新提出。 

學生議會擬決議之會費金額，低於前一學年度之原會費金額乘以百分之

九十者，應有全體學生議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為通過。 

多數會費金額調整案於同一次學生議會大會審議時，應併案討論，由最

高額開始依次表決至通過其一為止；於不同次學生議會大會審議時，以

後通過之決議執行之。 

學生議會大會於次一學年起始日七日前未依第一項決議調整提案，得於該

學年起始日前請求預算委員會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書面同意後，於該學

年預為實施，並報請學生議會大會追認。 

第 九 條 會費每學年收取一次，會員繼續具備正式學籍並在學者應繳納之；會員

未繳納會費者，視為緩繳會費。 

主管單位應於前項收取時，以書面載明繳納或緩繳會費之權利義務、退

還會費要件及程序，及不服駁回退還會費申請之救濟方式。 

每學年開始時，主管單位應以適當方式公告本條例內容、會費收取及退

還事宜，及前項應載明事項。 

會員繳納會費後，主管單位應製發收據。 

第 十 條 會員有下列各款情形者，得持證明文件辦理當學年免繳納會費，其權利

義務視同已繳納會費之會員： 

一、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 

二、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三、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 

四、近一年內領有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之學生。 

五、近一年內領有校內外急難慰助金之學生。 

六、原住民族學生。 

七、近一年內具其他經濟弱勢或境遇特殊事由，經主管單位核准。 

會員有前項各款情形並已繳納會費者，得於第二學期三分之二退費基準日

前，向主管單位申請全額退還。 

第 十 一 條 會員繳納會費後不得請求退還。但符合本條例另行規定之要件者，不在

此限。 

原會員因畢業、休學、退學、保留學籍、學籍註銷等原因確定喪失會員

資格，不具前條各款情形且當學年已繳納會費者，得持證明文件提出退

還會費申請，依其申請時間按下列規定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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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第一學期開始日起，至第一學期註冊截止日止：全額退還。 

二、自第一學期註冊截止日起，至當學年會費收取截止日止：退還會費

金額三分之二。但當學年會費收取截止日遲於第二學期開始日者，自第

二學期開始日起退還會費金額二分之一。 

三、自當學年會費收取截止日起，至第二學期註冊截止日止：退還會費

金額二分之一。 

四、自第二學期註冊截止日起：均不予退還。 

會員溢繳當學年會費者，得持證明文件於第二學期三分之二退費基準日

前，向主管單位申請溢繳部分全額退還。 

第 十 二 條 退還會費申請，以書面為之。 

主管單位應於前項申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退還。但寒假、暑假期間之退

還會費申請，其期限自申請日後之首個開學日起算。 

會員依本條例退還會費後，主管單位應製發領據。 

退還會費之申請書表、作業程序、申請方式、申請者所需繳交相關證明

文件及手續費用，由主管單位定之，並報請學生議會備查。 

退還會費金額以國幣元計算，不足一元者以一元計，並應扣除必要之手續

成本費用後退還。 

第 十 三 條 收取之會費，應列入主管單位期入預算數；實際發生數依會費收取截止

日列入該期間期入決算數。 

會費之發生數及結存數，應與其他收入分別記錄、表列。 

主管單位應就會費退還提列一定數額之準備金，列入主管單位期出預算

數；實際發生數應列入期出決算數。 

第 十 四 條 當事之會員對於本法各項申請之駁回，及退還額度比例之核定，認為違法

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利益，或發生爭議者，得依法向評議委員會聲請

仲裁。 

第 十 五 條 本會得訂定會員繳納會費後，始得享有之下列權利： 

一、參與本會辦理之各項收費活動，享有折讓優惠。 

二、消費本會推出之指定商品，享有折讓優惠。 

三、參與本會辦理之活動，減免應收活動成本、費用。 

四、其他經本會公告之權利。 

第 十 六 條 會員得自願向本會繳納多於應繳會費金額之費用，其性質仍視為會費。 

前項之實施，以本會法律另定之。 

第 十 七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全文修

正後第十條至第十二條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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